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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委員會 函
地址：2422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北

棟16樓

聯絡人：專員施忠禮

聯絡電話：02-89953129

傳真電話：02-85211593

電子郵件：afih@cip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吉安鄉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原民教字第111003662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文化部召開「阿美族Fakong部落ilisin（豐年祭）」

登錄原住民族重要民俗審議前說明會，請協助公告周知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文化部111年7月8日文資傳字第11130074802號函及111

年7月12日文授資局傳字第1113007746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文化部業於109年8月5至6日辦理「阿美族Fakong部落

ilisin（豐年祭）」登錄原住民族重要民俗現場訪查會

議。依據《民俗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》第5條規定於現

場訪查後應「召開說明會」，其目的係為審查項目之關係

人公開說明登錄、審查相關法規及保存維護工作之權利義

務，並確認登錄審查所提報之保存者其代表性與適當性，

能為出席說明會關係人多數認可；其次，屬原住民族文化

資產者需依《原住民族文化資產處理辦法》第12條規定，

「辦理公聽會、說明會或其他適當方式諮商所屬原住民

族、部落或其他傳統組織」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100197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7/21

■■■■■■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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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案訂於111年7月2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10時30分，假花蓮

縣貓公部落集會所辦理旨案說明會。

四、請貴公所協助公告周知至少7日以上，並轉知祭典相關保存

者、關係人、文史工作者及鄰里居民等共同參與，以達意

見充分交流、確認登錄項目名稱、保存者認定合適性之目

的，會議紀錄將納入文化部民俗審議會重要參考資料。

正本：花蓮縣花蓮市公所、花蓮縣新城鄉公所、花蓮縣吉安鄉公所、花蓮縣鳳林鎮公

所、花蓮縣光復鄉公所、花蓮縣玉里鎮公所、花蓮縣富里鄉公所

副本：本會教育文化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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